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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厦资源规划规〔2021〕7 号

关于印发进一步明确工业（仓储）国有建设
用地上习惯性住户处置的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工业（仓储）国有

建设用地上习惯性住户处置的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1年11月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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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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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明确工业（仓储）国有建设用地
上习惯性住户处置的指导意见

为推动工业（仓储）国有建设用地收储（征收）工作，妥

善处置收储（征收）范围内习惯性住户居住问题，根据我市实

际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本意见所称习惯性住户，是指 199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

承租本企业生产配套用房居住或在生产用地内集资建造生活用

房居住的本企业职工。

二、本意见适用于工业（仓储）国有建设用地收储（征收）

范围内的国有企业，包括中央所属企业、省属企业和市属国有

企业的习惯性住户的处置工作。

三、工业（仓储）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按照收储（征

收）补偿政策实施补偿，范围内的习惯性住户由被收储（征收）

企业负责处置。

四、习惯性住户可按以下方式实施处置：

（一）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或其它有关规定，与住户解除租

赁或居住关系，对习惯性住户进行清退。

（二）符合保障性租赁房申请条件的住户，可按规定申请

保障性租赁房，并持具体收储（征收）部门出具的“居住在已

确定收储（征收）范围内的住房且不符合安置条件”的相关材

料予以单列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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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确实无法按照上述两种方式处置的习惯性住户，

由企业提供房源安置。企业可通过以下途径筹集房源：

1.企业使用自有房源对住户进行安置。

2.企业购买安置型商品房安置剩余房源对住户进行安置。

3.企业根据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

租赁住房的意见》（厦府办规〔2021〕6号）相关规定，通过利

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建设、或利用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、或通过

出让或租赁方式取得用地，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对住户进行安置。

五、企业申请购买安置型商品房安置剩余房源时，由企业

提交需要安置的对象和安置用房户型、面积、套数需求量，经

公示后盖章确认；市资源规划局负责核定安置房源指标；市住

房局根据剩余房源情况负责调拔房源。

六、企业购买的安置房源或由企业自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

均办理企业产权，由企业负责管理；住户承租期间，企业不得

转让、抵押，不得为他人设定居住权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企业将安置住户信息报房屋管理部门，纳入我市保障性租

赁住房管理服务平台监管。

七、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
	1.企业使用自有房源对住户进行安置。  

